附件1
楼宇对讲及非机动车充电桩服务范围及要求

    一、楼宇对讲及非机动车充电桩概况：

1、楼宇对讲系统共572户；其中可视对讲434户,其余非可视对讲138户。其中多层住户：6幢、7幢、10至20幢、23幢、24幢、25幢。小高层住户：21幢、22幢，共计18幢，主要品牌为：安居宝、索安特、佳得宝、新光明。
2、非机动车充电桩共41组，每组10个，其中主要品牌为：科大优享8组（KDYX-GP-10D）、超翔科技6组（CX-10DY）、人源科技6组（CX-10）、智易电子2组（ZYCZH1003-1）、海鸟19组（hncdz）。
 二、维护内容：

保障楼宇对讲及非机动车充电等正常运行
三、维护保养要求：

1、维保公司应指派专人负责，现场维修人员应品行端正，经验丰富，认真负责，维修工作年限不少于5年。

2、当系统运行发生故障时，能够在3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，紧急情况下，能够在1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。

3、每月巡检1次楼宇对讲及非机动车充电桩，排除故障及安全隐患，保证设备正常运行。 

4、如设备发生正常损耗，更换设备需按照报价清单收取,不得另收安装费。

5、维修结束后，达到需求方满意并签字确认。

6、维修配件在清单外的设备经管理部门市场询价后审定维修方。

四、维保公司的责任

1、维保公司需有设备备件，按维保要求更换设备。

2、应遵守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，严格遵守安全方面的各项规章制度,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，消除事故隐患。在维保期间由于安全措施不当所造成责任事故，应由维保公司承担一切责任和费用。

3、报修时,若没按时到达现场或未进行定期维护,第一次书面告诫，第二次扣除当月维保金（合同金额1%），第三次解除合同。
五、服务期限：三年（如履约服务良好可续签，一年一签）。
六、 付款方式：
经管理部门年度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当年维保费用。

